
 

附件 6-1：中小微企业声明函（投标人） 

中小微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  洛阳市涧西区城市管

理局  的 （项目名称）  洛阳市涧西区城市管理局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亮化项目  采

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微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

中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洛阳市涧西区城市管理局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亮化项目  ，属

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工业  行业；投标人为  （企业名称）  洛阳国

苑商贸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25.4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845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小型企业  ；  

2、 （标的名称）  配电箱 AL1、配电箱 AL2、配电箱 AL3、配电箱基础(AL1)、配

电箱基础(AL2)、配电箱基础(AL3)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工业  行

业；制造商为   （企业名称）  浙江富杰电气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5   人，营

业收入为  2341.52  万元，资产总额为  5390.223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  ；  

3、（标的名称）  配线、电力电缆、电力电缆头、配管、送配电装置系统、顶管、

组合型成套箱式变电站、电力变压器系统、10KV 线路首端更换 CT 匹配改造、高压电缆

试验、输电线路整套启动调试、送配电装置系统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

行业）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企业名称）  河南国电电缆国有限公司  ，从业

人员   315  人，营业收入为  2670.4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431.05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   ； 

4、（标的名称）  LED 投光灯(T2)、投光灯灯杆 1、投光灯灯杆 2、LED 动感牡丹、

LED 染色灯、LED 上下染色灯、一体式机动信号灯、户外全彩激光萤火虫灯、投影图案

灯、3m 灯杆、灯串、灯光雕塑-大美涧西、、灯光雕塑-爱涧西、灯光雕塑-工业印象  ，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企业名称）  广



 

东瀚古照明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473.2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005.26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小型企业  ； 

5、（标的名称）  户外基站、专业激光投影机、投影全天候保护恒温箱+互动程序、

镜头、4寸防水音柱（40W 灰）、MP3 蓝牙功放(360W)、16 路电源时序器(15W)、HDMI

线、音频线、4口千兆 POE 交换机、4口全千兆 PoE 路由器、网络智能中控主机、融合

软件、融合服务器、多屏宝、微型服务器、中控模块（内含控制软件）  ，属于  （采

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企业名称）  广东联大光电

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48  人，营业收入为  71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28.56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小型企业  ； 

6、（标的名称）  互动屏控制柜、分控箱、互动屏钢架基础、互动屏结构钢架、

LED 透明格栅屏、雷达服务器、视频主控器、LED 集成智能控制箱、差分中继器、五芯

信号延长线、双绞线缆、雷达、雷达专用软件、4 口千兆 POE 交换机、视频系统调试  ，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   （企业名称）  深

圳市百汇利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10  人，营业收入为  3415.001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1389.4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   ；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企业电子章）：洛阳国苑商贸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01 月 20 日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

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